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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學則第三十暨三十一條規

定，為辦理學生轉系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 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可轉入其他各學系、組二年

級；其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

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降級轉系者（不得申請降轉一

年級），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

年限併計。 
  學生應依本校擬定期限申請轉系。 

三、 學生轉系得舉行考試，其考試方法應考科目及考試日期均由擬

轉入之學系規定之。申請轉系之學生必經原屬轉出學系同意後

始得參加考試。 

學系訂定之轉系標準或甄選規定以不參採學生原系之學業平均

成績或排名為原則。 

四、 申請轉系以一次為限，其經核准轉系者，不得請求再轉他系或

回復原系肄業。同系轉組者，比照辦理。 
情況特殊經相關學系、教務長、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 轉系學生須修滿轉入學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業。 

六、 進修推廣處及大學部之學生不得互轉。 

七、 下列各類學生，不准轉系。 

（一） 因故請求休學，或勒令休學，尚在休學期間內者。 

（二） 因缺額續招，經錄取之轉學生。 

（三） 操行成績七十分以下者。 

八、轉入學生名額以該學系原核定名額加百分之二十為限，如遇小數 

    點，無條件進位；如申請轉入人數，超過限制，則採考試或學業 

    成績擇優決定之。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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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規定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下列各類學生，不准轉

系。 

(一) 因故請求休學，或勒

令休學，尚在休學期

間內者。 

(二) 因缺額續招，經錄取

之轉學生。 

(三) 操行成績七十分以

下者。   

七、下列各類學生，不准轉系。 

(一) 因故請求休學，或勒令

休學，尚在休學期間內

者。 

(二) 因缺額續招，經錄取之

轉學生。 

(三) 凡須加考術科之科目

而入學之學生。 

(四) 操行成績七十分以下

者。 
 

一、配合學校政策，

取消第三款術科入

學學生轉系限制。 
二、原第四款條文遞

移至第三款。 

 八、凡須加考術科之科目而

入學之學系，如學生中途因

個人因素，不能繼續攻讀原

學系而申請轉入未加考術科

科目之學系，得不受第七點

第三款之限制。 

一、本點刪除。 
二、同第七點，取消

術科入學學生轉系

限制後，本條文無適

用情況。  

八、轉入學生名額以該學系

原核定名額加百分之二十

為限，如遇小數點，無條件

進位；如申請轉入人數，超

過限制，則採考試或學業成

績擇優決定之。 

九、轉入學生名額以該學系原

核定名額加百分之二十為限，

如遇小數點，無條件進位；如

申請轉入人數，超過限制，則

採考試或學業成績擇優決定

之。 

點次遞移。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點次遞移。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點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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